
《关于双牌县征收乡镇污水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征求意见的通知

根据湖南省发改委、省住建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、

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乡镇污水处理收费政策

和征收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〔2020〕29 号）和《关

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〈关于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

处理收费机制有关政策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

〔2020〕51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拟定了《关

于双牌县征收乡镇污水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，现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。

一、征求意见期限

2022 年 5 月 26 日至 2022 年 6 月 14 日止（共 20 天）。

二、公众对《关于双牌县征收乡镇污水处理费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如有建议或意见，可能过以下方式提出

1 、 通 过 网 络 方 式 反 映 。 请 将 意 见 发 送 至

sp7723513@163.com 电子邮箱，并注明“双牌县征收乡镇污

水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”字样。

2、通过信函方式反映。请将意见寄至“双牌县发改局

办公室”，邮编 425200，地址：双牌县泷泊镇万山路 14 号，

请在信封上注明“双牌县征收乡镇污水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

知征求意见”字样。

3、通过来访方式反映。来访接待地址：双牌县发改局

mailto:sp7723513@163.com


办公室（双牌县泷泊镇万山路 14 号，咨询电话：

0746-7723513）。

三、对关于《双牌县征收乡镇污水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提出意见的文本要求

1、请如实注明真实姓名，并附身份证复印件、联系方

式、地址、日期。

2、针对需修改的部分，在书写意见时要求字迹清晰，

表达内容明确。

附件：《关于双牌县征收乡镇污水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
